









铜委农办〔2023〕3号


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委农村工作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下达2023年区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安排计划的通知

区级有关部门：
2023年，区财政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700万元（后称“衔接资金”），用于我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经区政府同意，现将我区2023年区级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项目安排计划下达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金安排原则
我区2023年区级财政专项衔接资金的使用安排严格按照“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的要求，围绕培育和壮大特色产业、增强已脱贫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主要安排用于支持发展特色产业、“渝快助农贷”风险保证金、公益性岗位、雨露计划等到村到人项目，真正把专项资金用在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
二、资金项目安排
（一）安排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资金650万元。用于支持村党支部战斗力强、有一定农业产业发展基础、集体经济发展较好且具有完善的带农联农机制的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标准为每村不超过100万元。由项目所在镇（街道）指导项目实施村组织实施。
（二）安排“渝快助农贷”风险补偿金200万元。根据《重庆市乡村振兴局 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印发关于在我市38个涉农区县开展“渝快助农贷”产品试点的通知》（渝乡振发〔2022〕53号）要求，安排专项资金200万元设立“渝快助农贷”风险补偿金，用于推动我区“渝快助农贷”产品试点工作。由区乡村振兴局组织实施。
（三）安排产业保险资金90万元。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特色产业和脱贫户、监测户产业的风险抵抗力，安排产业保险资金90万元用于7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主导产业保险补助和全区脱贫户、监测户水稻保险、玉米保险、油菜保险自付部分。由区乡村振兴局组织实施。
（四）安排“渝快保”补助资金75万元。根据《重庆市乡村振兴局 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印发资助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参保“渝快保”工作方案的通知》（渝乡振发〔2022〕88号）要求，安排75万元，用于我区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2023年“渝快保”参保补助。由区乡村振兴局组织实施。
（五）安排脱贫户医保资助资金40万元。根据《关于印发重庆市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医保发〔2021〕66号）要求，按照50元/人·年的标准，安排40万元用于资助我区脱贫人口购买基本医疗合作保险。由区乡村振兴局、区医保局组织实施。
（六）安排雨露计划资金120万元。按照每生每年3000元（分春季、秋季发放，每季15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120万元对全区脱贫户、监测对象户中有子女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家庭进行资助。由区乡村振兴局组织实施。
（七）安排脱贫大学生学费资助资金20万元。按照《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渝财教〔2018〕3号）精神，根据我区2022年脱贫大学生资助情况测算，安排脱贫大学生学费资助资金20万元，用于全区脱贫大学生学费资助。由区乡村振兴局、区教委组织实施。
（八）安排公益性岗位资金354.41万元。为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的作用，按照过渡期财政支持政策总体稳定的要求，安排资金354.41万元，由区民政局、区交通局、区林业局、区城市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以及区残联等区级相关部门用于在岗脱贫人口的工资发放、保险费用及管理费支出。
（九）安排致富带头人培育资金80万元。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关于印发重庆市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渝委农办〔2021〕22号）精神，安排80万元按照1万元/人的标准对全区80名致富带头人进行一次性补助，主要用于支持其发展产业。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实施。
（十）安排就业帮扶车间建设奖补资金20万元。根据《铜梁区就业帮扶车间一次性建设补助资金发放细则》（铜乡振〔2022〕30号）要求，安排就业帮扶车间建设奖补资金20万元，按照每吸纳1名脱贫人口（监测户）补助2.5万元的标准，对我区新建的就业帮扶车间进行一次性奖补。由区乡村振兴局组织实施。
（十一）安排就业技能培训补助资金10万元。按照每人每天40元的标准对参加技能培训的脱贫户、监测户进行误工补助（按实际考勤结算）。由区乡村振兴局组织实施。
（十二）安排乡村振兴干部培训资金30万元。根据重庆市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市（社区）党组织书记乡村振兴专题轮训实施方案〉的通知》（渝乡振发〔2022〕80号）要求，安排专项资金30万元，用于开展乡村振兴干部培训。由区乡村振兴局组织实施。
（十三）安排项目管理费10.59万元。根据《重庆市铜梁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铜财〔2021〕431号）要求，安排资金10.59万元，专项用于2023年衔接资金项目的前期设计、评审、招标、监理、验收等与项目管理相关支出。由区乡村振兴局组织实施。
三、相关工作要求
（一）严格规范资金使用。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不得将资金用于单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通讯设备、修建楼堂馆所、各种奖金津贴、福利补助、偿还债务、垫资以及美化、绿化、亮化等衔接资金负面清单内容。
（二）加强资金项目绩效管理。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强化资金使用绩效意识，全面实施衔接资金项目绩效管理，提前设定项目绩效目标，落实资金使用者的绩效主体责任，提高项目质量和资金绩效。
（三）加强项目资金日常监管。切实履行资金项目监管主体责任，落实项目资金具体管理责任人，强化衔接资金项目日常管理。要严格执行衔接资金项目公告公示“两个一律”的要求，衔接资金分配一律公开，镇村级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一律公告公示，将项目建设内容及衔接资金补助金额在镇村务公开栏内予以公示，引导群众参与项目决策、实施、管理和监督，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附件：1.2023年区级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项目安排计划表
2.2023年公益性岗位资金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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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区级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项目安排
计划表项目安排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资金（万元）
	备注

	1
	集体经济产业发展
	650
	

	2
	“渝快助农贷”风险补偿金
	200
	

	3
	产业保险
	90
	

	4
	“渝快保”补助
	75
	

	5
	脱贫户医保资助
	40
	

	6
	雨露计划
	120
	

	7
	脱贫大学生学费资助
	20
	

	8
	公益性岗位
	354.41
	

	9
	致富带头人培育
	80
	

	10
	就业帮扶车间建设奖补
	20
	

	11
	就业技能培训补助
	10
	

	12
	乡村振兴干部培训
	30
	

	13
	项目管理费
	10.59
	

	合计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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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3年公益性岗位资金安排表

	序号
	区级部门
	公益性岗位数（个）
	安排资金（万元）
	备注

	1
	区民政局
	45
	109.86
	

	2
	区交通局
	60
	57.26
	

	3
	区林业局
	75
	45
	

	4
	区城市管理局
	75
	45
	

	5
	区生态环境局
	50
	30.99
	

	6
	区水利局
	74
	44.4
	

	7
	区残联
	33
	21.9
	

	合计
	412
	3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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